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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规协[2017]26号

		




	[bookmark: _GoBack]各有关规划设计单位： 

　　为切实总结近年来优秀城乡规划设计的经验，充分发挥广大城乡规划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高我省城乡规划设计水平，根据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关于开展 201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评选活动的通知》（中规协秘[2017]41号）并结合我省城乡规划实际，经研究，决定开展2017年度四川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的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奖等级和标准 

　　本年度规划设计奖分一、二、三等奖及表扬奖。其水平应达到以下标准： 

　　一等奖：在全省同类项目中居最高水平，达到或接近国内领先水平；在规划理念和方法方面有突出的创新，对提升行业技术进步作用重大，取得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二等奖：在全省同类项目中居领先水平，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在规划理念和方法方面有较大创新，对提升行业技术进步作用较大，取得较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三等奖：在全省同类项目中居先进水平，达到或接近国内较高水平，对提升行业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表扬奖：在某些方面具有同类项目的省内较高水平，对提升行业技术进步和提高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或是地区范围内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项目。 

　　二、评选办法 

　　本年度全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评选工作由四川省城市规划协会牵头，各类别评选具体事务由省相关协会负责办理，其中： 

　　城市规划类由四川省城市规划协会秘书处组织，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协办； 

　　村镇规划类由四川省村镇建设协会秘书处组织； 

　　城市勘测类和规划信息类由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秘书处组织； 

　　风景名胜区规划类由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秘书处组织。 

　　评定的获奖项目由省城市规划协会统一公示、公布，获省二等奖及以上项目由省城市规划协会统一推荐申报参评“201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 

　　三、申报范围 

　　1、城市规划类：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专项规划（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报风景园林协会秘书处）、近期建设规划、城市设计及有关规划研究项目； 

　　2、村镇规划类：县域城镇体系规划、镇村体系规划、镇总体规划、镇详细规划、乡规划、小城镇设计、村庄规划（县域新村建设总体规划、新村聚居点规划）、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村庄整治规划及研究类项目； 

　　3、城市勘测类：为城乡规划服务的城市测绘地理信息与勘察项目； 

　　4、规划信息类：城乡规划信息化系统开发、应用及研究等项目； 

　　5、风景名胜区规划类：城市绿地系统规划、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风景名胜区其他规划设计及规划研究类项目。 

　　四、申报单位及项目应符合以下要求： 

　　1、申报单位必须是持有由国家、省级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或按规定颁发的相应等级城乡规划资质证书的法人单位，或者持有由相关部门颁发的相关资质证书的法人单位；持有由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城市规划服务资格证书》的法人单位。 

　　2、申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城市规划法律法规、相关政策以及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 

　　3、申报项目应是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之间编制完成，经规定程序审查批准并付诸实施的项目。申报的城市规划项目和村镇规划项目，应当体现对同一层次相关规划或下一层次城乡规划的作用和意义，其中修建性详细规划项目应具备较完整的实施效果。 

　　4、申报项目为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牵头单位必须在申报前先行征求合作单位意见，并在申报时附有合作单位出具的认可证明材料。 

　　评审工作正式开始后，申报项目的合作单位与人员名单不得再修改。申报单位承担由此造成的相应责任。 

　　5、同一单位的申报数量原则上不宜超过15项。申报的同一项目主要完成人员不超过15人，如有合作单位的，请提交“项目联合完成报告书”。同一项目只能申报一次，不得通过不同渠道重复申报。 

　　按整个项目申报时，其子项或分项目不应另行申报。 

　　已申报或参加其他省以上级别奖项评选的项目不予受理。 

　　在历届全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的评选中落选的项目不得再行申报。 

　　五、申报材料 

　　（一）项目基础材料 

　　1、项目申报表（申报单位通过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上下载打印并加盖公章）。 

　　2、申报项目所在地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评价意见（原件） 

　　3、项目联合完成报告书（原件，有合作单位的提供） 

　　4、申报单位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根据项目要求提供相对应的资质证书，“城市规划类”项目提供城乡规划编制资质证书）。 

　　5、项目设计任务书。 

　　6、规划类项目应提供能体现对同一层次相关规划或下一层次城乡规划有着重要作用和意义的材料，其中法定规划应附该项目批复文件，修建性详细规划应附较完整的实施照片。 

　　7、勘测、信息类项目应附技术总结报告、验收报告等材料。 

　　以上材料须装订成册（A4开本、竖装），一式两份。 

　　（二）项目正式成果 

　　项目正式成果（含文本、说明书、专题研究报告、图册等）一套，装订成A3或A4开本，一式两份。 

　　（三）项目电子光盘 

　　项目电子光盘一份，主要内容及格式要求如下： 

　　1、项目正式成果和实施照片电子文件。文本、说明书、专题研究报告等文字材料的文件格式为PDF；规划设计图、实施照片的文件格式为JPG。 

　　2、项目演示文件。主要介绍项目的思路、主要内容、特点及实施情况等，文件格式为PPT或FLV，大小不超过50M，播放时间不超过10分钟，应具有暂停、快进、后退等功能，配解说不配音乐。 

　　六、注意事项 

　　1、申报项目的名称、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更改。填写的单位名称与单位公章一致，项目名称、人员名单应仔细核对，不得有误。 

　　2、申报项目为多个单位合作完成的，申报单位必须在申报前征求合作单位意见，对项目完成单位和项目主要完成人员名单次序协商一致后，形成“项目联合完成报告书”，并加盖所有完成单位公章。 

　　3、申报单位对其申报的所有项目材料负责，评审工作开始后，若提出调整或修改，将不予受理，由此造成的后果由申报单位承担。 

　　4、在我省设立分支机构并于省内承接项目的省外编制单位需提供由总院出具的申报项目未在异地参评证明，加盖公章； 

　　5、申报项目材料不完整或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将不予受理；申报材料上报后将不予退回，请自留备份。 

　　申报项目时间：2017年9月中旬起至10月31日止。 

　　6、评优项目申报表和申报项目登记表可登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www.scjst.gov.cn-城乡规划-文件通知）下载。 

　　7、申报项目材料请于2017年10月31日前报送至各类别组织单位，未按类别报送、逾期报送的不予受理。具体接收地址为 

　　（1）城市规划类 

　　单位：四川省城市规划协会秘书处 

　　邮编：610041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6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宿舍2栋1单元4号、7号

　　联系人：胡菊晓   闫晓梅

　　电话： 85556820（带传真）13658008587

　　（2）村镇规划类 

　　单位：四川省村镇建设协会秘书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306室。 

　　邮编：610041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6号 

　　联系人：王刘辉 

　　电话：028-85042090  13308068611

　　（3）城市勘测类和规划信息类 

　　单位：四川省勘察设计协会秘书处 

　　邮编：610041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6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326室。 

　　联系人：肖博兮

　　电话：028-85521103（带传真） 15828010605 

　　（5）风景名胜区规划类 

　　单位：四川省风景园林协会秘书处 

　　邮编：610041 

　　地址：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36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综合楼6楼604室。 

　　联系人：张林 

　　电话：028-85588921（带传真） 

　　8、各类别项目评选工作于2017年11月10日前结束，各类别评选组织单位于2017年11月20日前将其评选结果和获奖的项目名单及相关材料汇总至省城市规划协会秘书处。 

　　附件：1、《四川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项目申报表》 

　　      2、《2017年度四川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申报项目登记表》 

　　      3、《关于开展201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评选活动的通知》（中规协秘[2017]41号） 

　　
　　四川省城市规划协会 

　　2017年9月20日



